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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Ａ

股

：

民生银行

股票代码

Ａ

股

：６０００１６

Ｈ

股

：

民生银行

Ｈ

股

：０１９８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Ａ

股

：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

股

：

香港联交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万青元 何群

、

王洪刚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９４６７９０ ０１０－６８９４６７９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４６６７９６ ０１０－６８４６６７９６

电子信箱

ｃｍｂｃ＠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ｃｍｂｃ＠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经营业绩

（

人民币百万元

）

增减

（

％

）

利息净收入

４０

，

５６４ ３７

，

８７１ ７．１１ ２９

，

５４５

非利息净收入

１７

，

７２５ １３

，

５８５ ３０．４７ ９

，

３１１

营业收入

５８

，

２８９ ５１

，

４５６ １３．２８ ３８

，

８５６

业务及管理费

１６

，

７１４ １５

，

５６９ ７．３５ １２

，

８２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６

，

７７２ ６

，

０９６ １１．０９ ４

，

７５１

营业利润

３０

，

９３２ ２５

，

８７７ １９．５３ １８

，

４５１

利润总额

３０

，

９９４ ２５

，

６９９ ２０．６０ １８

，

４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

，

９４５ １９

，

０５３ ２０．４３ １３

，

９１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２

，

９０８ １９

，

２４０ １９．０６ １３

，

９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

，

０９４ －６６

，

９５４

上年同期为负

－２９

，

２７５

每股计

（

人民币元

／

股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８１ ０．６９ １７．３９ ０．５２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７８ ０．６９ １３．０４ ０．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

０．８１ ０．７０ １５．７１ ０．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

股收益

０．７８ ０．７０ １１．４３ ０．５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１３ －２．３６

上年同期为负

－１．１０

盈利能力指标

（

％

）

变动百分点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

年化

）

１．４２ １．６１ －０．１９ １．４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０２ １３．４４ －０．４２ １２．５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００ １３．５７ －０．５７ １２．５７

成本收入比

２８．６７ ３０．２６ －１．５９ ３３．０１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

入比率

２７．８３ １９．４９ ８．３４ ２０．３８

净利差

２．２４ ２．９３ －０．６９ ２．８５

净息差

２．４１ ３．１４ －０．７３ ３．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规模指标

（

人民币百万元

）

增减

（

％

）

资产总额

３

，

４１０

，

０９３ ３

，

２１２

，

００１ ６．１７ ２

，

２２９

，

０６４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１

，

４８４

，

９７０ １

，

３８４

，

６１０ ７．２５ １

，

２０５

，

２２１

负债总额

３

，

２１８

，

８８６ ３

，

０４３

，

４５７ ５．７６ ２

，

０９４

，

９５４

吸收存款

２

，

１７４

，

９７５ １

，

９２６

，

１９４ １２．９２ １

，

６４４

，

７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１８５

，

１１６ １６３

，

０７７ １３．５１ １２９

，

５９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人民币元

／

股

）

６．５３ ５．７５ １３．５７ ４．８５

资产质量指标

（

％

）

变动百分点

不良贷款率

０．７８ ０．７６ ０．０２ ０．６３

拨备覆盖率

３２０．４１ ３１４．５３ ５．８８ ３５７．２９

贷款拨备率

２．４９ ２．３９ ０．１０ ２．２３

资本充足指标

（

％

）

变动百分点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７．８６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一级资本充足率

７．８７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本充足率

９．９２ １０．７５

不适用

１０．８６

总权益对总资产比率

５．６１ ５．２５ ０．３６ ６．０２

注：

１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期初及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

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权平

均余额。

３

、成本收入比

＝

业务及管理费

／

营业收入。

４

、净利差

＝

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

－

付息负债平均成本率。

５

、净息差

＝

利息净收入

／

生息资产平均余额。

６

、不良贷款率

＝

不良贷款余额

／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７

、拨备覆盖率

＝

贷款减值准备

／

不良贷款余额。

８

、贷款拨备率

＝

贷款减值准备

／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９

、上表中资本充足率相关指标，本报告期末，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实施的《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令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号）和其他相关监管规定计算；其他比较期

期末，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计算。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６３２，６３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制条

件股份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 ２０．２４％ ５，７４１，７９２，０２４ －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产品 境内法人

４．８９％ １，３８６，９７８，１９１ －

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４．７０％ １，３３３，５８６，８２５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境内法人

４．０６％ １，１５１，３０７，３１４ －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境内法人

３．１９％ ９０５，７６４，５０５ －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３．１３％ ８８８，９７０，２２４ －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２．９０％ ８２２，４２１，２７８ －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２．４６％ ６９８，９３９，１１６ －

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２．２１％ ６２７，９５５，０３１ －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１．９７％ ５５８，３０６，９３８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份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制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５，７４１，７９２，０２４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

）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产品

１，３８６，９７８，１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３３，５８６，８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１５１，３０７，３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９０５，７６４，５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８８，９７０，２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８２２，４２１，２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６９８，９３９，１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２７，９５５，０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５５８，３０６，９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和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同为新希望集团有限

公司控制的公司

；

其他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

注：

Ｈ

股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设置的公司股东名册中所列的股份数

目统计。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总体经营概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和监管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在董事会正确领

导下，持续深入贯彻落实“民营企业银行、小微企业银行、高端客户银行”三大战略定位，坚

持以“特色银行”和“效益银行”为经营目标，把握形势，深化改革，全面创新，加快转变经营

管理方式，不断调整优化业务结构、收入结构和客户结构，积极推进战略业务发展，有效控

制风险，不断提升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股东回报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 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２２９．４５

亿元， 同比增加

３８．９２

亿元， 增幅

２０．４３％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年化）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４２％

和

１３．０２％

，由于受

利差收窄等因素的影响，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比分别下降

０．１９

和

０．４２

个百分点；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６．５３

元

／

股，较上年末增长

１３．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８１

元，同比

增加

０．１２

元，增幅

１７．３９％

。

资产负债业务稳步增长，战略业务不断推进

截至报告期末， 本集团资产总额

３４

，

１００．９３

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１

，

９８０．９２

亿元， 增幅

６．１７％

；负债总额

３２

，

１８８．８６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１

，

７５４．２９

亿元，增幅

５．７６％

，资产负债业务保

持协调发展。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１４

，

８４９．７０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１

，

００３．６０

亿元，增幅

７．２５％

；

吸收存款总额

２１

，

７４９．７５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２

，

４８７．８１

亿元，增幅

１２．９２％

；其中个人存款余额

４

，

９２９．４５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９９１．７１

亿元，增幅

２５．１８％

，个人存款在吸收存款总额中占比为

２２．６６％

，较上年末提升

２．２２

个百分点。

本公司战略业务稳步推进，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３

，

８６０．２５

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６９０．７４

亿

元，增幅

２１．７９％

；小微企业贷款在个人贷款和垫款中占比为

７０．４９％

，比上年末提高

１．７１

个百

分点；小微客户总数达到

１４５．６１

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４６．７４％

；本公司有余额民企贷款客户

１３

，

６５５

户， 民企一般贷款余额

５

，

１８９．５０

亿元， 在对公业务板块中的占比分别达到

８４．２７％

和

５９．６６％

；本公司私人银行客户数量达到

１２

，

３３４

户，比上年末增长

３１．３７％

，管理金融资产规模

达到

１

，

７２８．５７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３４．８７％

。

收入结构持续优化，运营效率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５８２．８９

亿元，同比增加

６８．３３

亿元，增幅

１３．２８％

。 其中，利

息净收入

４０５．６４

亿元，同比增加

２６．９３

亿元，增幅

７．１１％

；非利息净收入

１７７．２５

亿元，同比增加

４１．４０

亿元，增幅

３０．４７％

，占营业收入比率为

３０．４１％

，同比提高

４．０１

个百分点。 成本收入比为

２８．６７％

，同比下降

１．５９

个百分点，成本管控力度加大，运营效率不断提升。

加大风险资产管控力度，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率为

０．７８％

，较上年末上升

０．０２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

到

３２０．４１％

，较上年末提高

５．８８

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

２．４９％

，较上年末提高

０．１０

个百分点，

进一步提高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３．２

利润表主要项目分析

报告期内，本集团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２２９．４５

亿元，同比

增长

２０．４３％

，主要由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和成本的有效控制。

本集团主要损益项目及变动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幅

（％）

营业收入

５８，２８９ ５１，４５６ １３．２８

其中

：

利息净收入

４０，５６４ ３７，８７１ ７．１１

非利息净收入

１７，７２５ １３，５８５ ３０．４７

营业支出

２７，３５７ ２５，５７９ ６．９５

其中

：

业务及管理费

１６，７１４ １５，５６９ ７．３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０１２ ３，８４９ ４．２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６，７７２ ６，０９６ １１．０９

其他业务成本

－１４１ ６５

本期为负

营业利润

３０，９３２ ２５，８７７ １９．５３

加

：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６２ －１７８

上年同期为负

利润总额

３０，９９４ ２５，６９９ ２０．６０

减

：

所得税费用

７，５００ ６，２９１ １９．２２

净利润

２３，４９４ １９，４０８ ２１．０５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９４５ １９，０５３ ２０．４３

归属于少数股东损益

５４９ ３５５ ５４．６５

３．２．１

利息净收入及净息差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利息净收入

４０５．６４

亿元，同比增加

２６．９３

亿元，增幅

７．１１％

。 其中，

业务规模扩大促进利息净收入增长

８９．１８

亿元，利率变动导致利息净收入减少

６２．２５

亿元。

报告期内，本集团净息差为

２．４１％

，同比下降

０．７３

个百分点。净息差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利

差收窄和同业业务规模占比提升。

本集团利息净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平均余额 利息收入

平均收益率

（％）

平均余额 利息收入

平均收益率

（％）

生息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１，４５１，６８１ ５０，６６６ ６．９８ １，２４５，７３８ ４８，０１５ ７．７１

其中

：

公司贷款和垫款

９４６，６０３ ３２，５９８ ６．８９ ８７２，６２０ ３３，５６４ ７．６９

个人贷款和垫款

５０５，０７８ １８，０６８ ７．１５ ３７３，１１８ １４，４５１ ７．７５

存放和拆放同业及其他金

融机构款项

（

含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１，１４８，１４４ ２６，３６０ ４．５９ ５５３，４１２ １５，４８８ ５．６０

债券及其他投资

２５４，４８５ ５，１７０ ４．０６ ２１６，００３ ４，１０４ ３．８０

长期应收款

８０，００４ ３，５０６ ８．７６ ５６，７９９ ２，４００ ８．４５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４２７，１７６ ３，３１６ １．５５ ３３８，３２１ ２，５７４ １．５２

合计

３，３６１，４９０ ８９，０１８ ５．３０ ２，４１０，２７３ ７２，５８１ ６．０２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平均余额 利息支出

平均成本率

（％）

平均余额 利息支出

平均成本率

（％）

付息负债

吸收存款

２，０５２，２５０ ２３，５４８ ２．２９ １，６５３，３４０ １９，６７９ ２．３８

其中

：

公司存款

１，６１６，２２９ １８，７１９ ２．３２ １，３５６，４４３ １６，３５５ ２．４１

活期

６１０，５９３ ２，００６ ０．６６ ５７４，６９９ ２，１７１ ０．７６

定期

１，００５，６３６ １６，７１３ ３．３２ ７８１，７４４ １４，１８４ ３．６３

个人存款

４３６，０２１ ４，８２９ ２．２２ ２９６，８９７ ３，３２４ ２．２４

活期

１１１，３５３ ２１０ ０．３８ ８０，４０５ １８８ ０．４７

定期

３２４，６６８ ４，６１９ ２．８５ ２１６，４９２ ３，１３６ ２．９０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

和拆入款项

（

含卖出回购

金融资产款

）

９５５，４４０ ２０，８８０ ４．３７ ４８７，９２１ １２，２０４ ５．００

向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机

构借款

７９，３０５ ２，０２５ ５．１１ ４６，１６１ １，４２７ ６．１８

应付债券

８３，６３３ ２，００１ ４．７９ ５８，９７６ １，４００ ４．７５

合计

３，１７０，６２８ ４８，４５４ ３．０６ ２，２４６，３９８ ３４，７１０ ３．０９

利息净收入

４０，５６４ ３７，８７１

净利差

２．２４ ２．９３

净息差

２．４１ ３．１４

注：汇出及应解汇款在此表中归入公司活期存款；发行存款证在此表中归入公司定期

存款。

３．２．２

非利息净收入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非利息净收入

１７７．２５

亿元，同比增加

４１．４０

亿元，增幅

３０．４７％

。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幅

（％）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１６，２２２ １０，０３０ ６１．７３

其他非利息净收入

１，５０３ ３，５５５ －５７．７２

合计

１７，７２５ １３，５８５ ３０．４７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报告期内， 本集团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１６２．２２

亿元， 同比增加

６１．９２

亿元， 增幅

６１．７３％

，主要由于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银行卡服务、代理业务等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增长较

快。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幅

（％）

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佣金

５，６８８ ３，１１５ ８２．６０

银行卡服务手续费

３，４０２ ２，２７１ ４９．８０

结算与清算手续费

２，３７６ １，６９３ ４０．３４

代理业务手续费

２，０６２ １，０１７ １０２．７５

信用承诺手续费及佣金

２，０９０ １，３６７ ５２．８９

财务顾问服务费

１，３９３ １，０９２ ２７．５６

融资租赁手续费

３６１ １３７ １６３．５０

其他

４５ １６ １８１．２５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１７，４１７ １０，７０８ ６２．６５

减

：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１，１９５ ６７８ ７６．２５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１６，２２２ １０，０３０ ６１．７３

其他非利息净收入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其他非利息净收入

１５．０３

亿元，同比减少

２０．５２

亿元，下降

５７．７２％

。

主要由于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票据买卖价差收益同比有所下降。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幅

（％）

投资收益

２，３８０ ３，２８７ －２７．５９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２ ３６６ －９６．７２

汇兑损失

－１，０５５ －１８５

上年同期为负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６６ ８７ ９０．８０

合计

１，５０３ ３，５５５ －５７．７２

３．２．３

业务及管理费

报告期内，本集团业务及管理费为

１６７．１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７．３５％

，主要是由于日常运营费

用、租赁费、业务及发展费用、折旧和摊销费用等项目的增长。 本集团成本收入比进一步改

善，成本收入比为

２８．６７％

，同比下降

１．５９

个百分点。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幅

（％）

员工薪酬

９，０９８ ９，５２２ －４．４５

日常运营费用

２，０７７ １，４６９ ４１．３９

业务及发展费用

１，２７６ １，０１４ ２５．８４

租赁费

１，２１７ ８２５ ４７．５２

折旧和摊销费用

９７３ ７４２ ３１．１３

电子设备运转费

９１２ ７１５ ２７．５５

其他

１，１６１ １，２８２ －９．４４

合计

１６，７１４ １５，５６９ ７．３５

３．２．４

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本集团资产减值损失

６７．７２

亿元，同比增加

６．７６

亿元，增幅

１１．０９％

，主要由于

本集团新增贷款计提减值以及存量贷款降级增提减值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幅

（％）

发放贷款和垫款

６，８０２ ５，２９６ ２８．４４

长期应收款

２１１ ４０ ４２７．５０

其他

－２４１ ７６０

本期为负

合计

６，７７２ ６，０９６ １１．０９

３．３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分析

３．３．１

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为

３４

，

１００．９３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１

，

９８０．９２

亿元，增幅

６．１７％

。 主要由于根据资产负债结构安排，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本集团资产总额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１，４８４，９７０ ４３．５５ １，３８４，６１０ ４３．１１

减

：

贷款减值准备

３７，０２０ １．０９ ３３，０９８ １．０３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

１，４４７，９５０ ４２．４６ １，３５１，５１２ ４２．０８

存放和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

构款项

（

含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１，０６４，７４３ ３１．２２ １，０４８，９０５ ３２．６６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４２９，５６６ １２．６０ ４２０，４１８ １３．０９

债券及其他投资净额

３０３，０１７ ８．８９ ２４３，５２０ ７．５８

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净额

１３，６３２ ０．４０ １２，１６１ ０．３８

其他资产

１５１，１８５ ４．４３ １３５，４８５ ４．２１

合计

３，４１０，０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１２，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注：债券及其他投资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

到期投资、应收款项类投资、长期股权投资。

发放贷款和垫款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达

１４

，

８４９．７０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１

，

００３．６０

亿元，增幅

７．２５％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在资产总额中的占比为

４３．５５％

，与上年末基本持平。

按产品类型划分的发放贷款和垫款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公司贷款和垫款

９３１，０２７ ６２．７０ ９１９，０３４ ６６．３７

其中

：

票据贴现

３２，２９３ ２．１７ １５，７６４ １．１４

个人贷款和垫款

５５３，９４３ ３７．３０ ４６５，５７６ ３３．６３

合计

１，４８４，９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８４，６１０ １００．００

其中，个人贷款和垫款的结构分布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小微企业贷款

３９２，０１０ ７０．７７ ３１７，４７０ ６８．１９

信用卡透支

８４，７５３ １５．３０ ６６，３０５ １４．２４

住房贷款

６６，１１６ １１．９３ ７１，５１８ １５．３６

其他

１１，０６４ ２．００ １０，２８３ ２．２１

合计

５５３，９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６５，５７６ １００．００

存放和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含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存放和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含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余

额合计

１０

，

６４７．４３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１．５１％

。

债券及其他投资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债券及其他投资余额为

３

，

０３０．１７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２４．４３％

，主

要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扩大。

３．３．２

负债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负债总额为

３２

，

１８８．８６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５．７６％

；吸收存款总额

为

２１

，

７４９．７５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１２．９２％

，占负债总额的

６７．５７％

。

本集团负债总额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吸收存款

２，１７４，９７５ ６７．５７ １，９２６，１９４ ６３．２９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和拆入

款项

（

含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

７１９，３６９ ２２．３５ ９１０，５９７ ２９．９２

向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１６１，３３３ ５．０１ ７２，１３５ ２．３７

应付债券

９１，５８９ ２．８５ ７４，９６９ ２．４６

其他负债

７１，６２０ ２．２２ ５９，５６２ １．９６

合计

３，２１８，８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４３，４５７ １００．００

吸收存款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吸收存款总额为

２１

，

７４９．７５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２

，

４８７．８１

亿元，增

幅

１２．９２％

。 从客户结构看， 公司存款占比

７７．１０％

， 个人存款占比

２２．６６％

， 其他存款占比

０．２４％

；从期限结构看，活期存款占比

３４．７９％

，定期存款占比

６４．９７％

，其他存款占比

０．２４％

。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公司存款

１，６７６，９３２ ７７．１０ １，５２８，５６２ ７９．３６

活期存款

６３０，０２４ ２８．９７ ６２１，５９２ ３２．２７

定期存款

１，０４６，９０８ ４８．１３ ９０６，９７０ ４７．０９

个人存款

４９２，９４５ ２２．６６ ３９３，７７４ ２０．４４

活期存款

１２６，６７１ ５．８２ １０７，８６１ ５．６０

定期存款

３６６，２７４ １６．８４ ２８５，９１３ １４．８４

汇出及应解汇款

５，０９８ ０．２４ ３，２３０ ０．１７

发行存款证

－ － ６２８ ０．０３

合计

２，１７４，９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２６，１９４ １００．００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和拆入款项（含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报告期末，本集团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和拆入款项（含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为

７

，

１９３．６９

亿元，比上年末下降

２１．００％

，主要是本集团根据负债业务的安排，在吸收存款增长的

情况下，减少了同业负债的业务规模；另外受资金市场影响，部分同业存款到期不再续做。

３．３．３

股东权益

截至报告期末， 本集团股东权益总额

１

，

９１２．０７

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２２６．６３

亿元， 增幅

１３．４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１

，

８５１．１６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２２０．３９

亿元，增幅

１３．５１％

。

股东权益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净利润的增长。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幅

（％）

股本

２８，３６６ ２８，３６６ －

资本公积

４８，６３９ ４５，２８７ ７．４０

盈余公积

１４，５６８ １２，３３０ １８．１５

一般风险准备

４２，３９７ ３９，４８０ ７．３９

未分配利润

５１，１５０ ３７，６１５ ３５．９８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４ －１

上年同期为负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１８５，１１６ １６３，０７７ １３．５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６，０９１ ５，４６７ １１．４１

合计

１９１，２０７ １６８，５４４ １３．４５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

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

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 董文标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２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会议文件以及补充会议通知和补充会议文件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洪崎副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１８

名，现场出席董事

１７

名，其中董文标董事长、张宏伟、刘永好副董事长、史玉柱、王航、巴曙松董事通过电话连线

出席会议；委托他人出席

１

名，卢志强副董事长书面委托洪崎副董事长代行表决权。 应列席

本次会议的监事

８

名，实际列席

７

名。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会议同意以下分配方案：根据公

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会计报表，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２３．８４

亿元。

２０１３

年初未分

配利润人民币

３６７．６７

亿元，扣除

２０１２

年度下半年现金股利后为人民币

３２５．１２

亿元。 根据有关

规定，本公司按照

２０１３

年中期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计人民币

２２．３８

亿元；按照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风险资产余额的

１．５％

计提一般风险准备，计人民币

２９

亿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可供

股东分配利润余额为人民币

４９７．５８

亿元。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利润分配政策，拟以本

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

Ａ

股和

Ｈ

股总股数

２８

，

３６５

，

５８５

，

２２７

股为基数， 向本公司在册的

Ａ

股和

Ｈ

股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５８

元（含税），计现金分红

４４．８２

亿元。 现

金股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Ａ

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

Ｈ

股股东支付。 港币实际

派发金额按照董事会召开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基准汇率折算。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秦荣生、王立华、韩建

旻、郑海泉、巴曙松和尤兰田认为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兼顾了公司与股东的利益。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３－０３５

号公告。

四、关于购置中国民生银行郑州战略研发服务基地建设用地的决议

公司拟在郑州购置土地建设集电子呼叫中心、战略研发中心、电子商务银行营销中心

及大型数据中心（含灾备中心）为一体的战略研发服务基地。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关于成立中国民生银行郑州交易中心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关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关联授信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

票回避，郭广昌董事回避表决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３－０３６

号公告。

七、关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续授信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关于本公司附属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与关连人士设立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涉及关连事项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８

票回避，董事郭广昌、史玉柱、卢志强、张

宏伟、刘永好、吴迪、王玉贵、王航回避表决。 王军辉董事表示弃权，弃权理由为：由本行关连

人士参与的民生电商与本行无任何权属关系，未来该公司在业务上有可能与本行存在较多

的关联交易，并有可能利用本行的现有渠道、客户资源、商誉等实现其商业价值。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３－０３７

号公告。

九、关于中国民生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报告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战略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三、关于《中国民生银行重大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办法（试行）》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四、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表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五、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附属机构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六、关于成立中国民生银行广州交易中心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２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民生银行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增发

Ｈ

股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１

］

３２８

号）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７３

号）核

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

Ａ

股可转

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本次

Ａ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

承销商佣金和保荐机构保荐费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 实收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１９

，

９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壹佰玖拾玖亿贰仟万元整）。上述实收募集资金存放于本公司开立的

Ａ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其再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９

，

９１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壹佰玖拾玖亿壹仟壹佰

捌拾万元整）， 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出具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１３０００１７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已全额使用专户中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９

，

９１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０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制定情况

本公司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该办法主要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的范围、募集资金专户制度、与保荐机

构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与监督、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

更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二）

Ａ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和监管情况

本公司为

Ａ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开设了

１

个专项账户，开户行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为

０００１０１５３６０１００８０３

。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与

Ａ

股可转债的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规定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上

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

本公司严格执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与保荐机构签订

的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

管协议》，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严格按照《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使用

Ａ

股可转债募集

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Ａ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与本公司其他资金一并投入运

营，用于本公司业务发展，待转股后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资本管理的有关

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资金用途充实本公司资本。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Ａ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Ａ

股可转债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

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

附表：

Ａ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９，９１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９，９１１，８００，

０００．０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９，９１１，８００，

０００．０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

，

含

部分变

更

（

如

有

）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

额

（１）

报告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

（２）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３）＝（２）－

（１）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４）＝

（２） ／

（１）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报告期内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支持未来

业务发

展

，

待可

转债转股

后按相关

监管要求

计入核心

一级资本

无

１９，９１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１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１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１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１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

－－－

因银行业务的特殊性

，

本行

Ａ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并未用

于专门的募投项目

，

而是在

募集资金到位后

，

立即与其

他资金一并投入运营

，

用于

本行业务发展

，

其实现的效

益无法单独核算

。

待可转

债补充本行资本金后

，

能够

提高本行的资本充足率

，

有

助于推动本行业务的健康

持续发展

。

－－－

否

合计

－

１９，９１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１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１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１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１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２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关联授信的议案》，同意给予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集团授信额度人民币

８０

亿元（含原有授信），期限一年。 授信品种包括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融资性保函、进口开证（即期、远期）、进出口押汇等。

●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郭广昌先生回避表决

●

关联交易影响：

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 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

响。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复星集团”）申请集团授信额度达

到人民币

８０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资本净额比例为

３．７％

，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比例为

４．７％

，构成重大关联交易，由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后，提交董事会

批准。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关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关联授信的议案》应表决董事

１８

人，同意

１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

票回避，郭广昌董事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企业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复星集团实际控制人郭广昌先生

通过由其拥有控制权的企业持有我行

３０

，

８０４

万股

Ａ

股和

３５

，

８３３

万股

Ｈ

股，合计占我行全部已

发行股份的

２．３５％

。

复星集团最早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目前注册资本

２３

亿元，法定代表人郭广昌，经营范围主要

涉及生物制药、房地产、信息产业、商贸流通、金融、钢铁、矿业等多个领域，直接、间接控股

和参股的企业超过

１００

家，业务按板块主要划分为医药、房地产、钢铁、矿业四大板块。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未合并国药控股），公司总资产为

１４９２．８７

亿元，总负

债为

１０３５．５１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４５７．３６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５２９．０６

亿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国药控股提供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公司总资产为

７９７．０５

亿元，总负

债为

５６７．７９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２２９．２７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５７．８７

亿元。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给予复星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集团授信额度人民币

８０

亿元（含原有授信），期限一年。 授

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融资性保函、进口开证（即期、远期）、进出口押汇

等。

定价政策说明：本次授信各项融资利率、费率执行本公司定价政策且不低于同业定价

标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复星集团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

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对给予复星集团申请集团授信额度人民币

８０

亿元关联事项属于公司正常业务，

交易方案符合一般商业条款以及中国银监会、 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相关法规的要求，审

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

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２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依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公

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

重要内容：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

司附属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与关连人士设立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涉及关连事项的

议案》，同意本公司非全资附属公司民生加银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加银资产”）作为资

管计划的资产管理人， 代表资管计划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就拟合资设立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电商”）与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

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

有限公司及福信集团有限公司七家公司订立合资协议。

民生电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

亿元，其中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巨人投资

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及福信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均为人民币

１．８

亿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

６％

；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

司出资人民币

０．９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

；加银资产（代表资管计划）出资人民币

１８．３

亿元，占

注册资本的

６１％

。

加银资产为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本

公司董事郭广昌先生、史玉柱先生、卢志强先生、张宏伟先生及刘永好先生拥有的权益足以

使其分别在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行使或控制行使

３０％

或以上的投票权，或足以让其分别控制董事会大部分成员。 因此，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及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为郭广昌先生、史玉柱先生、卢志强先生、张宏伟先生及刘永

好先生的联系人，故彼等为本公司的关连人士。 经合理查询，本公司董事确信中国船东互保

协会及福信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的独立第三人。 因此，根据合资协议设立民生电商构成《香

港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

章项下本公司的关连交易。

由于合资协议项下拟进行交易的适用的最高百分比率超过

０．１％

但低于

５％

，故该项交易

须遵守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

章项下申报及公告的规定，惟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本公司附属公司加银资产发行资管计划和七家公司 （其中包含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拟

合资设立民生电商。 因资管计划本身无法签订合资协议或登记为合营公司股东，因此，加银

资产作为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人，代表资管计划签署合营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各项法律档并

登记为合营公司成立后之股东。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合资协议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订约方：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福信集团

有限公司及加银资产（代表资管计划）

合资公司拟用名称：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承诺：民生电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

亿元，其中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

司及福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均为人民币

１．８

亿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

６％

；东方集团商业投

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０．９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

；加银资产（代表资管计划）出资人民币

１８．３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１％

。

出资乃各方根据民生电商的资金需求，经公平磋商后确定。

出资时间：民生电商的注册资本采取认缴制，将根据注册地公司注册登记机关的要求

和各出资人的同意分批认缴到位。

进行交易的理由及益处：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为加银资产的主营业务之一。 因

此，作为资产管理人管理资管计划并进行股权投资属于加银资产的正常业务经营。 从事此

交易，加银资产本身作为管理人可以获得管理费收入。 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合

资协议乃经各方公平磋商后订立，拟进行的合资交易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且

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上市规则的涵义：《香港上市规则》

１４Ａ．１３

（

６

）规定：上市发行人与关连人士就成立任何

形式的合营实体（如以合伙、公司或任何其他合营的形式成立）而达成任何安排或协议构成

关连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１

、 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注册资本

１２

亿元，其主营业务为保险、产业运营、投资、资本管理。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０．３５％

的股份。

２

、 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其主营业务为金融股权类投资。

３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注

册资本约

６０

亿元，其主营业务为房地产、金融、能源和综合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国

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２．４６％

的股份。

４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是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组织，注册资金

１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３．１９％

的股份。

５

、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注

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其主营业务为对外商业投资。

６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注册资

本约

８．８４

亿元，其主营业务涉及饲料、乳制品、化工行业及金融投资。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南

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１．９７％

的股份。

７

、福信集团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注册资本

１．３３

亿元，其主营业务为金融、房地产、高新技术。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福信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１．９４％

的股份。

８

、加银资产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０

万元，

其主营业务为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以及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其他业务的

专业化资产管理。 加银资产为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

附属公司。

三、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本公司附属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与关连人士设立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涉及

关连事项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四、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

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分别是民生银行董事郭广昌、 史玉柱、

卢志强、张宏伟及刘永好的联系人，吴迪在福信集团有限公司任职，王玉贵曾在中国船东互

保协会任职，王航在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任职，而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刘

永好，因此上述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应就批准合资协议及项下拟进行交易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构成本公司重大关联交易，需由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

后，提交董事会批准。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关于本公司附属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与关连人士设立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涉

及关连事项的议案》应表决董事

１８

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８

票回避，董事郭广昌、史

玉柱、卢志强、张宏伟、刘永好、吴迪、王玉贵、王航回避表决。 王军辉董事表示弃权，弃权理

由为：由本行关连人士参与的民生电商与本行无任何权属关系，未来该公司在业务上有可

能与本行存在较多的关联交易，并有可能利用本行的现有渠道、客户资源、商誉等实现其商

业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审阅以上关连事项后，认为：合资协议乃经各方公平磋商后订立，拟

进行的合资交易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及其他制度

规定，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且符合民生银行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